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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結書 
（投標時檢附，請用印後放入標封） 

       本廠商（人）               參與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

「國有財產報廢財物」及「作業基金財產報廢財物」公開標售案，對

於廠商（人）之責任，包括行政程序法所稱迴避情形及公職人員利益

衝突迴避法所稱情形，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，並願確實遵行。 

 

立 書 者 

投標廠商：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 

中 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15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